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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1《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新）》未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下午2：50，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7日-2018年5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5月17日15:00至2018年5月18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天字圩路288号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管会斌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14日（星期一）

7、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18年4月27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刊登在2018年4月28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8、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9、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做了2017年度的述职报告。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2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64,475,223� �股，

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67.1223%� 。其中：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人（代表股东 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43,

086,544� �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8.3936%� ；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22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21,388,679�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8.7287%� ；

3、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 22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7,606,34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2661%；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

体情况如下：

议案1：《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4,475,223�股，同意 164,114,553� �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7%� ；反对 1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2%� ；

弃权 345,4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00%�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7,245,6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935%� ；反对 1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1%� ；弃权 345,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14%�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4,475,223�股，同意 164,114,5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7%� ；反对 15,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2%� ；弃

权 345,4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7,245,6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935%� ；反对 1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1%� ；弃权 345,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14%�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4,475,223� �股，同意 164,110,8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5%� ；反对 1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2%�

；弃权 349,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7,241,9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801%� ；反对 1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1%� ；弃权 349,1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48%�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3,900,552�股，同意155,858,8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936%� ；反对 2,947,6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84%� ；弃

权 5,093,9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8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8,990,0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510%� � ；反对 2,947,6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045%� ；弃权 5,

093,9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445%�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4,475,223�股，同意 164,114,5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7%� ；反对 1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2%� ；弃

权 345,4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7,245,6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935%� ；反对 1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1%� ；弃权 345,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14%�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募集资金2017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4,475,223� �股，同意 164,114,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5%� ；反对 1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2%� ；弃

权 345,8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7,245,2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921%� ；反对 1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1%� ；弃权 345,8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29%�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关于2018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4,475,223�股，同意 164,124,1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66%� � ；反对 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

弃权 345,8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7,255,2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83%� ；反对 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8%� ；弃权 345,87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29%�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关于预计2018年度对下属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4,475,223�股，同意 164,123,6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62%� ；反对 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弃

权 346,3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06%�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7,254,7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65%� ；反对 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8%� ；弃权 346,3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47%�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关于预计2018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4,475,223�股，同意 164,130,9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07%� � ；反对 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弃

权 339,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62%�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7,262,0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529%� ；反对 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8%� ；弃权 339,0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82%�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0：《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4,475,223� � �股，同意 164,169,8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43%� ； 反对 10,1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弃权 295,2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5%�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7,300,9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38%� ；反对 10,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6%� ；弃权 295,

2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96%�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1：《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新）》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3,900,552�股，同意 7,882,5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94%� ；反对 156,010,2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859%� ；

弃权 7,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882,5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606%� ；反对 19,141,3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8109%� ；弃权 7,

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5%� 。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

法、有效。

本次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2018年5月19日的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六、备查文件

1.�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8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指

派律师出席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以下简称“《治理准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6年修订）》

（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有效的《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议程及相关决议等文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

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公司已向本所承诺，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

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不对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

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本所同意，公司

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

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规范性文 件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已于2018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通

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

公司董事会已于2018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

案暨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会议补充通知》” ），增加了由持有公司3.07%

股份的股东周岭松提出的《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新）》的议案。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公司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其他事项不变。《会议补充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地点、会

议召集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会务联系方式等事项，说明了

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在会议通知中还对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投票程序等有关事项作出了明确说明。

（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8年5月18日14点50分在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董事长管会

斌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

2018年5月17日至2018年5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

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

月17日15:00至2018年5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审议的议案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一致。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一）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深圳证券交易所截至2018年5月

14日下午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或其

委托的代理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根据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及股东登记的相关资料等，现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代表股东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43,086,54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936%。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结果， 在本次股东

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网络有效投票的股东共22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1,388,67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87%。

上述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通过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合计229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64,475,2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1223%。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计226名，拥有及代表的股

份数 27,606,3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661%。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公司股东，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

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该等出席会议人员、召

集人具备出席、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审

议的议案投票表决。在现场投票全部结束后，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程

序由股东代表、公司监事以及本所律师进行计票和监票，并统计了投票的表决结果。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

确定的时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

的股份总数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最终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1、根据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的表决以及本次股东大会对表决结果的统计，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注：该表标题栏中的比例指相应投票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1

《

2017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

164,114,553 99.7807 15,200 0.0092 345,470 0.2100

2

《

2017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

164,114,553 98.7807 15,200 0.0092 345,470 0.2100

3

《

2017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

164,114,853 99.7785 15,200 0.0092 349,170 0.2123

4

《

关于

2017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

155,858,899 95.0936 2,947,663 1.7984 5,093,990 3.1080

5

《

2017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

164,114,553 99.7807 15,200 0.0092 345,470 0.2100

6

《

募集资金

2017

年度

存放与使用 情 况 的

专项报告

》

164,114,153 99.7805 15,200 0.0092 345,870 0.2103

7

《

关于

2018

年度续

聘会计师事 务 所 的

议案

》

164,124,153 99.7866 5,200 0.0032 345,870 0.2103

8

《

关 于预计

2018

年

度对下属项 目 公 司

提供担保额 度 的 议

案

》

164,123,653 99.7862 5,200 0.0032 346,370 0.2106

9

《

关 于预 计

2018

年

度申请银行 授 信 额

度及相关授 权 的 议

案

》

164,130,953 99.7907 5,200 0.0032 339,070 0.2062

10

《

未 来 三 年

（

2018-

2020

年

）

股东回报规

划议案

》

164,169,853 99.8143 10,100 0.0061 295,270 0.1795

11

《

2017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

新

）》

7,882,595 4.8094 156,010,957 95.1859 7,700 0.004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注：该表标题栏中的比例指相应投票的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1

《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

27,245,673 98.6935 15,200 0.0551 345,470 1.2514

2

《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

27,245,673 98.6935 15,200 0.0551 345,470 1.2514

3

《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27,241,973 98.6801 15,200 0.0551 349,170 1.2648

4

《

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

18,990,019 70.2510 2,947,663 10.9045 5,093,990 18.8445

5

《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

27,245,673 98.6935 15,200 0.0551 345,470 1.2514

6

《

募集资金

2017

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27,245,273 98.6921 15,200 0.0551 345,870 1.2529

7

《

关于

2018

年度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

27,255,273 98.7283 5,200 0.0188 345,870 1.2529

8

《

关于预计

2018

年度对下

属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

27,254,773 98.7265 5,200 0.0188 346

，

370 1.2547

9

《

关于预计

2018

年度申请

银行授信额度及相关授权

的议案

》

27,262,073 98.7529 5,200 0.0188 339,070 1.2282

10

《

未来三年

（

2018-2020

年

）

股东回报规划议案

》

27,300,973 98.8938 10,100 0.0366 2,95,270 1.0696

11

《

2017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

新

）》

7,882,595 29.1606 19,141,377 70.8109 7,700 0.0285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议案11为互斥议案，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通过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中有24名股东对两项议案均投“同意票” ，为无效表决。除议案11未通过外，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其他议案均获

得通过。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为二零一八年 月 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沈田丰

经办律师：李 樑 徐诗羽

证券代码：002440� � �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0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为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重大事项决议的参与度，公司对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影响

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相关议案的表决结果，进行了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证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下午15:00

至2018年5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绍兴市上虞区市民大道1009号财富广场1号楼闰土大厦1902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阮静波女士。

6、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2017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其股东代理人合计23名（代表股东31名），代表股份数383,

532,4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004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名（代表股东23

名），代表股份378,612,9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362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4,919,45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414%。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773,

95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047%。

公司部分董事、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383,529,95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2,5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2、审议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383,522,95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5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3、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383,522,95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5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4、审议通过《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 同意383,522,95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5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5、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383,525,45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7,0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10,766,95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0%；反对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

7,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

6、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17年度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383,522,95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5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10,764,45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8%；反对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

9,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2%。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382,845,33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687,113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2%。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10,086,8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25%；反对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

687,11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75%。

8、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提供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377,678,99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738%；反对5,841,7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31%；弃权11,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4,920,49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703%； 反对5,841,75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2211%；弃权11,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6%。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378,066,29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48%；反对5,456,6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27%；弃权9,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5,307,79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2651%； 反对5,456,658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6468%；弃权9,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2%。

1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383,522,95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5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1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择机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378,066,29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48%；反对5,456,6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27%；弃权9,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5,307,79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2651%； 反对5,456,658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6468%；弃权9,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2%。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383,522,95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9,5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761� � � �证券简称：安徽合力 公告编号：临2018-011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5月18日在合肥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8年5

月2日以邮件和送达等方式发出。公司5名监事全部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都云飞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都云

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761� � � �证券简称：安徽合力 公告编号：2018-009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方兴大道668号公司行政楼一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01,329,06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0.71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张德进先生主持，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和公司聘请的法

律顾问参加了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济师张孟青出席会议；公司总工程师马庆丰；营销总监邓力；副总经理王亮、

张应权、周峻；总经理助理解明国；副总工程师周齐齐、副总会计师郭兴东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00,377,760 99.6842 951,300 0.315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相关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00,362,002 99.6842 951,300 0.315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00,377,760 99.6842 951,300 0.315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00,377,760 99.6842 951,300 0.315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336,019 95.3108 951,300 4.689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2018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00,377,760 99.6842 951,300 0.315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调增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00,185,289 99.6204 212,571 0.0705 931,200 0.309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98,222,274 98.9689 3,106,786 1.031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01,323,360 99.9981 5,700 0.0019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0《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0.01

张德进

299,107,591 99.2627

是

10.02

杨安国

299,107,591 99.2627

是

10.03

薛白

299,107,591 99.2627

是

10.04

邓力

299,107,591 99.2627

是

10.05

张孟青

299,113,291 99.2646

是

10.06

周峻

299,107,589 99.2627

是

11.00《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1.01

李晓玲

299,133,291 99.2713

是

11.02

张圣亮

299,107,591 99.2627

是

11.03

罗守生

299,107,589 99.2627

是

12.00《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2.01

都云飞

299,107,589 99.2627

是

12.02

童乃勤

299,113,291 99.2646

是

12.03

徐英明

299,107,591 99.262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2

《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相

关董事薪酬的议案

》

19,335,467 95.3107 951,300 4.6893 0 0.0000

5

《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

19,336,019 95.3108 951,300 4.6892 0 0.0000

6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及

2018

年度 审计 费

用的议案

》

19,351,225 95.3143 951,300 4.6857 0 0.0000

7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额度调增

的议案

》

19,158,754 94.3663 212,571 1.0470 931,200 4.5867

9

《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

20,296,825 99.9719 5,700 0.0281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法人股东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自然人股东张德进、薛白回避了表决。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2《关于公司2017年度相关董事薪酬的议案》、议案5《关于公

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议案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2018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议

案7《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调增的议案》、议案9《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3、议案8《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含网络投票）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良其、汤俊鑫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和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761� � � �证券简称：安徽合力 公告编号：临2018-010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5月18日在合肥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5月

2日以邮件和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公司9名董事全部参加了会议，公司5名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张德进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德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杨安国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张德进先生、 杨安国先生主要工作简历详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18-006）。

2、《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由以下董事担任：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德进

委员：罗守生、杨安国、薛白、张孟青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罗守生

委员：张圣亮、张德进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晓玲

委员：罗守生、薛白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圣亮

委员：李晓玲、杨安国

3、《关于续聘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续聘薛白先生任公司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薛白先生主要工作简历详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8-006）。

4、《关于续聘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续聘：马庆丰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邓力先生为公司营销总监；张孟青先生为公司总

经济师；王亮先生、张应权先生、陈先友先生、周峻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解明国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周

齐齐先生为公司副总工程师；郭兴东先生为公司副总会计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高管人员续聘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张孟青先生、 邓力先生主要工作简历详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8-006），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工作简历详见附件。

5、《关于续聘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续聘张孟青先生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秘书。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关于续聘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续聘胡彦军先生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主要工作简历详见附件。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关于投资建设基于工业车辆的互联网应用平台建设项目的议案》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快速扩大，需要在信息化体系建设方面实现更深程度的应用和更广泛地覆盖。根

据公司“十三五” 信息化规划，公司需要进一步加强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项目建设，从而适应公司

未来发展要求。因此公司决定投资建设基于工业车辆的互联网应用平台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人民币4,3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700万元，项目建设资金由公司自筹。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关于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合力工业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近年来， 随着公司进出口业务规模的逐年扩大， 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合力工业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 ）的经营规模快速提升，但其现有的1800万元注册资本同其经营规模相比已显

不足。为进一步支持进出口公司业务拓展，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提升综合实力，公司同意以进出口公司

2017年末未分配利润1200万元转增注册资本的方式进行等比例增资扩股。公司目前持有进出口公司75%股

权，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进出口公司25%股权。实施本次等比例增资后公司持有进出口公司权益如下表所

示：

单位

现注册资本

（

万元

）

增资额

（

万元

）

增资后注册资

本

（

万元

）

公司持股比

例

按持股比例公司增

加权益资本额

（

万

元

）

安徽合力工业车辆

进出口有限公司

1,800 1,200 3,000 75% 900

本次等比例增资事项不涉及本公司现金出资，不影响公司在进出口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影响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附件：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工作简历

1、马庆丰，男，1964年生，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历年来先后主要担任本公司合肥铸锻厂副厂长、电

动事业部部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宁波力达物流设备有限公司董事；安庆联动属具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安徽英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总工程师；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宁波力

达物流设备有限公司董事；安庆联动属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王亮，男，1962年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历年来先后主要担任本公司合肥铸锻厂党委副书记、党

委书记、第一副厂长、铸造工厂负责人；本公司副总经理；装载机分公司总经理、党总支书记；衡阳合力工业

车辆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衡阳合力工业车辆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党

委书记。

3、张应权，男，1968年生，中共党员，工程师。历年来先后主要担任本公司结构车间主任助理、副主任；

安庆车桥厂厂长助理；质量处副处长兼计检科科长、资材处副处长兼供应科科长、资材处处长；衡阳合力工

业车辆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装载机分公司总经理、党总支书记。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装载机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监事。

4、陈先友，男，1966年生，中共党员，工程师。历年来先后主要担任本公司总装车间副主任、一金工车间

副主任、计检科科长、总装车间主任、生产处副处长；合肥铸锻厂副厂长；运营管理部副部长、小吨位内燃叉

车事业部部长、生产部部长；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副总经理。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5、周峻，男，1975年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历年来先后主要担任本公司二金工车间主任助理、技术

副主任、一金工车间技术副主任、桥箱事业部第一副部长、党总支书记、分工会主席；蚌埠液力机械厂厂长、

蚌埠液力机械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资材部部长；安徽合力工业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

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安徽合力工业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

6、解明国，男，1965年生，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历年来先后主要担任本公司合肥铸锻厂厂长助理

兼消失模模具研究室主任、消失模车间主任、副厂长、副厂长（主持工作）、厂长、党委书记；本公司总经理

助理；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董事；安叉集团董事。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合肥铸锻厂厂长、党委

书记；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7、周齐齐，男，1971年生，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历年来先后主要担任本公司总装车间主任助理、试

制车间副主任、装载机事业部副部长、装载机研究所所长、开发处处长、新技术研究所所长、研发部部长；本

公司副总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工程师；合力工业车辆（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安徽合力工

业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监事。

8、郭兴东，男，1963年生，中共党员，会计师、经济师。历年来先后主要担任本公司合肥铸锻厂副总经济

师兼财务科科长，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科长、财务审计处副处长、财务审计处处长、财务处处

长。现任本公司副总会计师；永恒力合力工业车辆租赁有限公司董事。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主要工作简历：

胡彦军，男，1963年生，中共党员。历年来先后主要担任本公司证券办主任助理、证券事务代表、证券办

副主任、证券部副部长（主持工作）、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办公

室主任。现任本公司证券部部长、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安庆联动属具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


